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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开展2017年正高级工程师申报评审工作的通知
各州（市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省级国家机关各部委办厅局，省属有关企事业单位：
根据全省高级职称年度评审计划的安排，2017年正高级工程师评审工作将于11月进行，现将申报推荐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范围对象
    我省各类企事业单位中，从事工程技术工作的在职专业技术人员。公务员（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）、已离退休和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的人员（不含按规定批准延迟退休并在延迟期内的人员），均不属申报评审范围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    符合《云南省正高级工程师技术职务评聘试行办法》（云人职〔1999〕161号）规定的学历、资历条件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三、申报程序

（一）省属单位人员：按照个人申报、单位推荐、主管部门审核推荐的程序申报。
（二）州（市）所属人员：经个人申报、单位推荐、主管部门审核推荐后，州（市）直属单位报州（市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审核推荐；县（市、区）所属单位经县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审核推荐后，再报州（市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审核推荐。

（三）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人员：已实施人事档案委托代理的，由委托代理机构审核推荐后，报州（市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审核推荐；未实施人事档案委托代理的，按属地原则，由所在县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审核推荐后，报州（市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审核推荐。

四、申报材料  
   （一）《专业技术职称申报评审表》一式2份，表格可从云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“资料下载”栏目中下载，网址：http://www.ynhrss.gov.cn/。
   （二）身份证、学历证、学位证、职称资格证和聘书、外语合格证（或免试证明原件）复印件各1份。
   （三）业绩成果材料1份。包括本人履现职以来的工作业绩成果证明材料（原件或复印件）、专利证书（复印件）、获奖证书（复印件）、论文（封面、目录与本人论文复印件）和著作（原件）等。

    申报材料复印件须经单位审验原件后，加盖审验章。州（市）所属申报人员经州（市）人社局终审推荐意见时，须对申报材料原件进行审核确认；省属单位申报人员在报送材料时，一并提供申报材料原件进行审验。
五、时间安排
申报材料须于10月10日至24日报送至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，逾期不予受理。报送材料时，同时提交《职称资格评审名册》1份，并附由云南省专业技术人员管理系统（YPPMS4.1）生成的电子文档（可从云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“资料下载”栏目中下载，网址：http://www.ynhrss.gov.cn/）。
申报工作结束后，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将于11月组建评审委员会，进行专场评审。
六、其他事项
评审工作结束后，申报材料只清退《专业技术职称申报评审表》，其他材料均不予清退，请申报人员根据需要做好个人材料的备份工作。
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2017年3月27日
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　  2017年3月27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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